
112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四次例行賽報名表 

隊  名  組別 □男子組；□女子組 

領  隊  教  練  

管  理  聯絡電話  E-mail  

編號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監護人 

1 隊長      

2 精神隊長      

3 隊員      

4 隊員      

5 隊員      

6 隊員      

7 隊員      

8 隊員      

9 隊員      

10 隊員      

11 隊員      

12 隊員      

13 隊員      

14 隊員      

15 隊員      

16 隊員      

17 隊員      

18 隊員      

19 隊員      

20 隊員      

21 隊員      

22 隊員      

23 隊員      

24 隊員      

25 隊員      

⬤出生年月日請依據範例格式填寫（YY.MM.DD）。 
⬤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填報名表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。 
⬤報名截止日前未滿18歲之選手請填法定監護人姓名。 
 
 

112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四次例行賽家長同意書 



未滿18歲之選手須由家長/監護人或“獲授權人＂在此簽署同意。 
    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112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四次例行賽運動員參賽資格
，知悉並同意                  參加『112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四次例行賽』，並聲
明他/她身體並無任何疾病，令他/她不宜在比賽當日參加此項活動。如果因
他/她的個人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參加這項活動時受傷，主辦單位無須
負責。本人亦聲明在比賽當日留意他/她的身體狀況，確保他/她適宜進行本
項比賽。 
 
 
 
姓      名： 
 
性      別： 
 
出生年月日： 
 
身分證字號： 
 
代表單位： 
 
未滿18歲監護人 
同意參賽(簽名蓋章) ： 
 
附註： 
一、填寫同意書時，請先詳閱112年全國飛盤爭奪賽第四次例行賽競賽規程之規定。 
二、同意書各項資料，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詳填並簽名。 
三、本保證書連同各項報名資料表件，請各隊審慎校對無誤後，依照組別及比賽種類分別裝訂成冊

；選手名單依登記註冊報名順序排列，最慢於比賽當日前交付大會，由主辦單位大會收取存查，
始完成報名手續，逾時恕不受理且該名選手不得出賽。 

 
 
 
 
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2年     月     日 
 


